
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乌环罚决（2020）3-008 号

乌鲁木齐华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0100228686109C

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北路 888 号

法定代表人：周建海

我局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单位实

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你单位从事机动车维修服务活动未正常使用废气处理装置。

上述事实，有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、现场照片证据、环境监察

通知书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、

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、调

查询问笔录、调查报告、你单位提供的相关环保手续等证据为凭。
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

八十四条“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的经营者，应当按

照国家有关标准或者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

并保持正常使用，防止影响周边环境”的规定。

我局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以《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

（乌环罚先（听）告﹝2020﹞3-008 号）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，你

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。

你单位违法情节较重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第一百二十条“违反本法规定，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

动，未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，影



响周边环境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

正，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业整治”、

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范适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及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裁量基准》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

你单位处以如下行政处罚：

罚款柒仟玖佰元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

离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你单位应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，

持我局出具的一般缴款书将罚款缴至国库。逾期不缴纳，我局将每日

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或者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

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2021 年 1月 4 日


